
         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
“10·22”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10月22日16时00分许，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梁祝村7组，由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承包的2022年配电专业应急抢修抢险外包项目作业工地发生一起触电事故。赵井明在电力设施设备安装作业过程中触碰到带电设施导致被电击，后经送医抢救无效于2022年10月22日17时30分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要求及区政府授权（铜府〔2020〕167号），决定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公安局、区总工会、区经信委、东城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组成，并邀请区检察院、区纪委监委参加的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10·22”触电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和技术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25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UUK351K，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千年村5社重庆迪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2幢1层；法定代表人：熊恕；公司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电力工程相关业务；电力设备及器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换证取得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件编号：（渝）JZ安许证字〔2019〕011842；该证有效期至2025年02月16日。
2022年4月20日，重庆民能实业有限公司发包《铜梁公司2022年配电专业应急抢修抢险外包项目》，由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承包，分包合同中明确工期开始及结束时间以甲方通知和要求为准，签约合同价暂定为32.5万元，项目于2022年5月27日开工建设。2022年7月初，赵井明入职到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从事电工技术作业，事故发生时尚在试用期，未与乙方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乙方公司购买有雇主责任险。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过程
2022年10月22日15时左右，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电工班班组长谭小龙带领赵井明、曾兵、杨支明等4人在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梁祝村7组B5-C1号电杆处开始从事配电专业应急抢修抢险作业，拟将该位置处的旧电杆（杆上线路带电380伏）上的线路设施设备移接到新电杆（无线路不带电）上去，谭小龙和杨支明在地面从事拉线作业，曾兵和赵井明在新电杆上从事设备安装作业。工作至16时00分许，赵井明在新电杆中端向在新电杆顶端作业的曾兵用吊绳传递横杆设备（易导电体）时，横杆设备触碰到旧电杆上的带电线路部位，致使赵井明触电被电击伤。
事故发生后，现场班组长谭小龙及后来赶到的另一作业班组长李小军立即用现场工程车辆将赵井明送到铜梁区人民医院进行抢救，2022年10月22日17时30分许，赵井明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被宣布死亡。10月23日，重庆法医验伤所对赵井明进行了医学鉴定，10月28日鉴定意见为“赵井明符合电流损伤引起循环、呼吸衰竭死亡。”
三、事故死者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死者赵井明，男，汉族，身份证号：5102XXXXXXXXXX4197，生前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合川区三庙镇灯台村X组X号。赵井明于2015年11月10日取得重庆市应急管理局颁发的高处作业操作证（已连续复审有效期内），2020年6月5日取得广安市应急管理局颁发的高压电工作业资格证（有效期内）。于2022年10月22日16时00分许，在项目工地从事配电专业应急抢修抢险作业过程中触电受伤经送医救治无效后于2022年10月22日17时30分许在铜梁区人民医院死亡。
四、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赵井明作为电工专业人员，在紧挨三相四线带380伏电压的旧电杆附近的新电杆上（新旧电杆距离约0.5米）高空作业，未正确辨识作业场所安全风险，在传递施工材料过程中触碰到旧电杆处的导电体致使被触电而死亡，是导致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经调查，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未向甲方公司报备，擅自施工作业，未安排专职现场安全管理人员现场监督施工，未能有效发现并制止工人冒险作业行为，导致事故的发生。
（三）事故性质。经调查组认真调查及综合分析认定，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10·22”触电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行业主管部门履职情况
（一）区经信委。负责全区供电区域的审批，负责全区电力运行安全监管，2022年开展了电力迎峰度夏、迎峰度冬、基建施工安全专项检查和继电保护安全普查等专项行动，并形成专项检查报告，对企业安全管理提出整改意见，对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尤其安全管理上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经调查，没有发现区经信委在行业监督管理中有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二）东城街道办事处。近三年都制定有年度安全监督检查计划，每季度都召开过安全生产工作会议。2022年1月组织梁祝村召开过安全用电宣传会，2022年3月17日联合城区供电所组织召开过安全用电示范街道创建工作推进会，自2021年12月开始，东城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9个居委会和7个自然村每月均进行了电力设施巡视检查，主要检查电力设施、电力通道、户保实验情况等，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和职能办公室经发办履职情况清晰，现场检查记录台账完整。在调查中未发现东城街道办事处在属地监督管理中有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建立了安全管理制度，配备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建立有日、周、月安全检查记录台账，制定有应急救援预案。但未按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规定向甲方进行施工报备，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现场监督施工和进行安全管理，未对作业区域安全风险隐患进行有效辨识和风险隐患排除，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赵井明，作为电工专业技术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对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性预见不足，在带电体附近冒险作业导致触电，负有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熊恕，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男，身份证号5102XXXXXXXXXX1416，家庭住址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解放路X号X单元，对公司安全管理负总责。未按规定进行施工报备，现场安全管理缺失，作业人员冒险作业时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之规定，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3.谭小龙，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施工班班组长。未按公司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停电作业，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风险隐患，导致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按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于一个月内报区应急局。
七、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一）涉事单位重庆民能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容畅建设有限公司要深刻反思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发包项目严禁未批先建，要强化安全技术交底；加强安全教育培训，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加强现场安全管理，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二）区经信委和东城街道办事处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单位施工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力度，严格制定年度安全生产监督计划，切实落实监管职责，对生产作业现场管理跟班作业不到位、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安全设施缺失等行为加大查处力度；督促行业企业单位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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